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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合肥蓝科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天律意 2023第 01254 号 

 

致：合肥蓝科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收购管理办法》《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管

理细则》《5号准则》等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安徽天

禾律师事务所接受蓝科投资的委托，作为本次收购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指派本

所张晓健律师、张丛俊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

份，参加蓝科投资本次收购鼎信数智的工作。 

全国股转公司于 2023年 5月 22日下发的《关于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

律师根据有关规定就《问询函》涉及的有关问题作出回复，发表法律意见。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补充或修改外，本所律师此前已出具《安徽天禾

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蓝科投资有限公司收购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法律意见书》及其修订稿（以下统称“《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仍然有效。 

凡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相关情况与《法律意见书》披露的情况相同且本

所律师的核查意见无补充或修改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声明事项适用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中已声明的事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及到的简称含义除特别声明外，

其余简称含义与本所已出具《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收购管理办法》《监督管理办法》《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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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管理细则》《5号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因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以及有关事实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1. 关于同业竞争。申请文件显示，收购人蓝科投资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合肥

建投高新科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核心业务涉及工程管理。请收购人补充披露：

（1）结合上述企业及挂牌公司主营业务情况，详细说明本次收购是否新增同业

竞争；（2）如本次收购新增同业竞争，请披露挂牌公司主营业务中涉及同业竞

争业务的收入占比，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安排，并说明对挂牌公司是否存在重

大不利影响。请主办券商和收购人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经核查，鼎信数智主营业务为：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工程

监理等。 

根据合肥建投高新科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投资”）出具的

书面说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科创投资系蓝科投资与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集团”）合资成立的公司，其中，蓝科投资持股

60.80%，高新集团持股 39.20%，科创投资系蓝科投资的控股子公司。 

科创投资系蓝科投资与高新集团为合作开发建设量子计算产业园项目（商业

部分）（以下简称“该项目”）而合资成立的公司，该项目位于合肥市高新区望

江西路与长宁大道交口西北角，占地面积 28.3 亩，用地性质为 M0混合用地（科

研与商业混合），总投资约 10.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15万平方米（科研部分占

比 40%，商业部分占比 60%）。科创投资的主要经营业务为该项目的投资与建设，

不涉及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工程监理等鼎信数智所从事的经营

业务。科创投资经营范围中所述的“工程管理服务”系指科创投资作为该项目的

投资建设方，需要对该项目的建设过程进行相应的管理，包括过程把控、风险管

理等，并不涉及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招标代理等方面的内容。 



                                             补充法律意见书 

同时，科创投资已做出承诺：“本公司将来亦不会从事工程咨询、工程造价

咨询、招标代理、工程监理等鼎信数智所从事的经营业务，且本承诺不可撤销和

更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科创投资与鼎信数智不构成同业竞争，收购人以及收

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要业务亦不涉及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

工程监理等鼎信数智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本次收购不会新增同业竞争。 

（以下无正文） 

 




